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

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陈刚先生、朱皓峰先生、王艳忠先生、赵

红琼女士、申波先生、付维刚先生、王林先生、徐莉萍女士、赵文挺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林先生、徐莉萍女士、赵文挺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候选人。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经审阅以上九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我们认为各董事候选

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任

职资格合法。同意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聘

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

格，能够独立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且在多年的审计工作中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准

则，审计意见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三、关于聘任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

能够独立胜任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在内控审计工作中能够坚持独立的内控

审计准则，内控审计意见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意续聘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按照持股比例为圣特罗佩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出于圣特罗佩实际

发展需要，有助于其筹措资金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圣特罗

佩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对应额度担保。公司本次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此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将《关

于为参股公司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表决。 

 

    独立董事：刘平春、朱德贞、刘海涛、徐莉萍 

                                          2019年 11 月 22日 


